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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目的和依据

为规范民用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配送试运行审定与监察，依据

《特定类无人机试运行管理规程（暂行）》（AC-92-2019-01）第 5.3 条制

定本信息通告。

1.2 场景概述

本信息通告所指的民用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配送属于特定类运

行,运营人在人口密集区使用轻小型旋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超视距

（BVLOS）自动飞行，且在真高 120 米以下划设固定航线与有人驾驶航空器

隔离运行，运营人通过采用地面与空中风险缓控措施，有效降低运行风险

水平。

1.3 适用范围

本信息通告适用于符合“3 特定运行概念”的民用轻小型无人驾驶航

空器物流配送场景试运行审定。

无人驾驶航空器之间的空中碰撞风险及次生危害不在本信息通告考虑

范围内。

2 试运行审定及监察

2.1 运营人基本条件

申请本场景运行批准，运营人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a）使用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按规定完成实名登记；

（b）运营人应为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中国籍公民；

（c）投保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地面第三者责任险。

2.2 审定机构和日常监察

（a）民航局对运营人的试运行审定和日常监察工作实施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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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对其所辖地区内运营人实施审定，颁发试运

行批准函及运行规范，并向民航局备案；

（c）民航地区管理局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对其所辖地区内设立的或者在

其所辖地区内运行的运营人实施日常监察。

2.3 审定程序和申请材料

（a）试运行审定工作程序一般由：政策咨询、正式申请与受理、文件

审查、运行验证、运行批准和更新 6 个阶段组成，具体实施可参照

AC-92-2019-01 审定流程执行，审查内容详见《试运行审定工作单》（附

件 2）；

（1）文件审查阶段主要对运营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文本审查，局方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不足或缺陷，应列出整改清单，运营人修改完善，待满

足局方要求后进入运行验证阶段；

（2）运行验证主要包括运行符合性检查、内部验证和运行验证，重点

对正常运行程序、非正常运行程序、应急程序及主要安全隐患进行仿真或

实地验证。符合性验证的重点是无人机适航性、运行环境、地面监控系统

等是否与特定运行概念的描述相一致。内部验证的重点是检查运行相关人

员是否按运行手册履行各自职责和遵守手册规定的程序，工作人员是否遵

守相关法规要求和安全运行规定。运行验证重点是对正常运行程序、非正

常和应急程序进行检查。

（b）申请材料包括试运行方案、符合性支持文件（包括符合性声明、

证明材料、运行手册等）、空域批准材料。

3 特定运行概念

3.1 飞行模式

（a）无人驾驶航空器采用 BVLOS 模式；

（b）正常运行程序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无需人工干预，非正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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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情况下可进行人工干预；

（c）运营人采用分布式操作模式；

（d）无人驾驶航空器按照预先规划的固定航线飞行。

3.2 飞行区域

无人驾驶航空器可在人口密集区运行，人口密集区定义见附件 1。

3.3 起降场

（a）起降场所需地面范围应为受控区域；

（b）运营人应设置无人驾驶航空器起降（进离场）飞行程序。

3.4 无人驾驶航空器

运营人应使用多旋翼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要求满足《城市场景物流

电动多旋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轻小型）系统技术要求》（MH/T 6126-2022），

同时满足以下限制条件：

（a）最大起飞全重不超过 25 千克，且空机重量不超过 15 千克；

（b）最大特征尺寸不超过 3 米；

（c）典型动能不超过 34 千焦。

3.5 航线划设

运营人应参照《城市场景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航线划设规范》

（MH/T 4054-2022）划设固定航线隔离运行。

3.6 其它要求

（a）对于开展危险物品运输的运营人，除满足本信息通告要求以外，

需遵守相关部门危险品运输的具体规定；

注：如新冠疫情防控急救药品、疫苗或生物样本的包装及储存应符合

卫健及疾控部门相关要求。

（b）除本信息通告外，运营人还需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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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特定运行风险缓控措施要求

4.1 运行空间

（a）运营人应明确使用机型的运行空间（见附件 3），运行空间由飞

行区和应急区组成，划设运行空间应从经度、纬度、高度及时间四个维度

考虑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空域保持能力；

（b）运行空间的划设应考虑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导航精度、飞行控

制误差、通信延迟、飞行轨迹定义误差、无人驾驶航空器故障等因素；

（c）运营人应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出运行空间的应急程序,并经局方

运行验证有效；

（d）运营人声明运行空间在批准的空域范围内，满足飞行高度要求。

4.2 地面风险缓控

（a）运营人应通过收集官方数据、现场勘查等方式充分了解运行区域

的地面人口密度情况，定期更新数据，并证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b）运营人应划设地面风险缓冲区，缓冲区宽度与最高飞行高度至少

为 1:1（若缩小缓冲区，需提供局方认可的证明材料）；

（c）运营人应证明通过合理划设航线，有效降低运行空间与地面风险

缓冲区对应地表暴露（没有遮挡）在风险中的人口密度（参与运行人员除

外），最终达到人口稀少区水平；

（d）起降场应采取防护措施，保障运行无关人员安全；

（e）运营人若将减弱无人驾驶航空器冲击地面产生的能量（包括动能、

势能、化学能等）作为缓控措施之一，如配备整机降落伞，应确保措施有

效且不会增加新的风险，并对降落伞相关安全性进行说明，对负责安装和

维护的人员开展专项培训与考核，证明措施有效，并通过局方运行验证检

查；

（f）运营人应明确飞行事故对地面第三方的危险事项，制定相应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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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预案，并通过局方运行验证检查。

4.3 空中风险缓控

（a）运营人应与军民航空管、公安等相关单位及同一空域内组织其他

飞行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建立协调沟通机制，实现无人驾驶航空器隔离运行；

（b）当运行空间的相邻空域航空风险等级为“d”时，运营人应划设

空中风险缓冲区，以降低与有人驾驶航空器碰撞概率至局方可以接受的水

平；

（c）运行手册应包含以上两款内容。

5 对运营人的一般要求

5.1 运行风险评估

划设新航线、增加新机型、飞行模式优化、变更起降场前，运营人应

开展运行风险评估，识别危险源并进行风险缓控，保证风险分析与评价过

程的有效性。

5.2 运行程序与手册

（a）运营人应编制运行手册与培训手册（手册大纲见附件 4、附件 5），

制定完善的运行程序，包括标准运行程序、非正常运行程序、应急程序，

并通过飞行验证、仿真、推演等方式确保程序正确有效；

（b）运营人应制定应急响应预案，并通过局方运行验证检查。

5.3 运行信息记录

运营人应记录、存储运行信息，包括飞行组织与实施相关信息（运行

数据、机组协调、气象条件等）、无人驾驶航空器故障、检查、维修维护，

人员培训、考核、交接班记录，不安全事件等。运行信息应至少保存 30 天，

并在局方或其它管理单位检查时提供所需信息。

为了确保运行信息真实有效，运营人须使用数字签名、区块链等技术

或方法，以满足运行信息通过第三方技术加密、认证后不可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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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维修维护

（a）运营人应具备维修维护说明、产品使用说明，明确自行维修及设

备返厂机制与流程；

（b）维修维护人员应严格遵照维修维护说明开展工作，并进行记录；

（c）运营人应建立获得其授权的维修维护人员名单，并保持更新；

（d）运营人应明确维修维护人员资质要求，建立培训大纲、考核记录，

并保持更新；

（e）维修维护记录、人员培训及考核记录应在局方批准的运行基地或

局方可接受的其他地点妥善保存，以便使用和接受局方检查。

5.5 外部服务管理

（a）运营人须声明运行期间，其使用的卫星定位、移动通信等外部服

务系统在运行区域内有效覆盖，运行前参照《城市场景轻小型无人驾驶航

空器物流航线划设规范》（MH/T 4054-2022）标准实施评估和现场踏勘；

（b）运营人须声明其运行所需的服务保障信息（如天气信息、禁限飞

通知等）在运行期间数据获取通畅、及时、准确；

（c）运行前运营人应与外部服务商签订协议，明确任务与责任。

6 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要求

6.1 分布式操作

运营人应明确分布式操作运行等级，满足相应自动化程度和安全保证

性要求，可参照民航局相关行业标准执行。

6.2 基本要求

（a）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应按照局方要求取得执照，无需持有执

照的，应当完成运营人要求的培训并通过考核；

（b）运营人应基于人员职责及能力要求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

理论和实践培训，建立培训大纲、考核记录，并保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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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类型及职责分工应清晰、明确；

（d）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培训大纲、各项记录可接受局方检查。

6.3 远程操控负责人

（a）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中应有一名负责人，负责人对飞行安全

负责；

（b）以下任一情况下，负责人有权取消、延迟或终止飞行：

（1）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2） 地面人员、财产受到威胁；

（3） 其它空域用户处于危险之中；

（4） 违反国家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

6.4 飞行前胜任力确认

（a）运营人应建立飞行前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适合运行的具体要

求与确认程序；

（b）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应根据运营人要求与程序确认其适合运

行。

7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技术要求

7.1 人机界面要求

（a）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人机界面应清晰简洁，界面设计不易造成疲

劳、混淆，导致误操作；

（b）运营人应对人机界面人的因素导致的风险进行评估，并对人机界

面是否适用进行验证。

7.2 指挥与控制（C2）链路

（a）运营人应确保运行中通信顺畅，明确通信故障处置程序和应急程

序，并通过局方运行验证检查；

（b）运营人应依法使用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无线电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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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空域保持能力要求

（a）运营人应确保无人驾驶航空器保持在运行空间中飞行，飞出运行

空间的概率小于 10-4次/飞行小时，可通过仿真数据分析或实际飞行数据证

明符合要求；

（b）运营人应确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及支持运行的外部系统单一故

障不会导致冲出地面风险缓冲区，并通过飞行验证、地面试验、实验室试

验、仿真模拟等局方认可的方式证明符合要求；

（c）运营人应确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机载电子设备及软件开发流程

按照局方认可的标准或方法进行管理，防止开发错误导致无人驾驶航空器

冲出地面风险缓冲区。

7.4 战术风险缓控措施

（a）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安装具备提醒避让功能的显著提示设备（如灯

光、声音提醒）；

（b）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飞行过程中应自动广播识别信息，具体要求见

《民用微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概念（暂行）》

（AC-93-TM-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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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术语解释

微型无人机：是指空机重量小于 0.25 千克，飞行真高不超过 50 米、最

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40 千米/小时，无线电发射设备符合微功率短距离技术要

求，全程可以随时人工介入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轻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空机重量不超过 4 千克且最大起飞重量不

超过 7 千克，最大平飞速度不超过 100 千米/小时，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

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全程可以随时人工介入操控的无人驾

驶航空器，但不包括微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空机重量不超过 15 千克且最大起飞重量不

超过 25 千克，具备符合空域管理要求的空域保持能力和可靠被监视能力，

全程可以随时人工介入操控的无人驾驶航空器，但不包括微型、轻型无人

驾驶航空器。

空机重量：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机体、电池、燃料容器等固态装置重

量总和，不含填充燃料和任务载荷的重量。

最大起飞重量：是指受设计或者运行限制，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起飞

所容许的最大重量。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与其相关的遥控站

（台）、任务载荷和控制链路等组成的系统。

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是指从无人驾驶航空器起飞为目的开始移

动直至飞行结束完全静止(包括关闭主推进动力装置)时间段内实施监视、操

控、应急处置的人员。包括在飞行中对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状态进行实时

监视，在非正常或应急情况下可干预飞行的人员，可以是一人或者多人。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布式操作：由机组和系统协同对无人驾驶航空

器的飞行过程进行控制的操作模式。具体指把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操作分

解为多个子业务，部署在多个站点/终端进行协同操作的模式，不要求个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AE%E5%9E%8B%E6%97%A0%E4%BA%BA%E6%9C%BA/477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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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完全操作能力。

超视距 (BVLOS：Beyond Visual Line of Sight)：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

不需要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直接目视监视、操控的飞行方式。

运行空间：可控运行状态下，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飞行所需的空间范

围。

飞行区：运行空间的一部分，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全寿命周期内的

飞行所需的空间范围确定。

应急区：运行空间的一部分，为防止飞出运行空间，无人驾驶航空器

执行非正常运行程序所需的空间范围。

风险缓冲区：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控情况下，避免或者将对第三方危害

降到最低所需的空间，具有隔离作用。

维修维护：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检查、大修、修理、保存和更换零

件。

最大特征尺寸：是指固定翼无人机的翼展，旋翼机的主旋翼直径，多

旋翼无人机长宽高最大值。

最大典型动能：通常使用空速计算的动能，固定翼无人机为巡航速度，

其它类型无人机为终端速度。

地面人口密度：每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量（如每平方公里）。

起降场：是指无人驾驶航空器起降场地，具备相应的基础设施，满足

运行安全要求。

人口稀少区：是指河湖、绿化带、山区、工业区、农田等人口密度较

低地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小于等于 300 人。

人口密集区：是指城市繁忙道路、大型露天集会场所、人口居住区等

区域，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大于 300 人、小于等于 15000 人。

受控区域：指起降场附近划设一定地面区域，限制与运行无关人员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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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进入。

空域保持能力：是指通过电子围栏等技术措施控制无人驾驶航空器的

高度与水平范围的能力。

标准运行程序：一套涵盖运行特征的程序，这些特征使运行具有明确

的或标准化的过程且不会失效。

非正常运行程序：当发生运行环境恶化、系统故障或诊断错误等情况

时，为防止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控做出的反应程序。

应急程序：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控情况下作出的有效反应程序，以减

轻对地面或空中第三方的伤害。

应急响应预案：为应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坠地或与有人驾驶航空器空中

相撞突发事件，按一定顺序或方式进行的行动计划，最大程度降低事故造

成的损失或影响。

外部服务提供商：包括通信服务提供商、空中交通服务提供商、导航

服务提供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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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试运行审定工作单

对申请人需要评估的项目如下表所示。

工作项目
分管监察

员
日期 备注

政策咨询

审定监察员

姓名 专业

审定小组负责人：

正式申请与受理

工作项目
分管监察

员

日期（开

始/完成）
结果 备注

A.正式申请函

B.正式申请相关材料：

1.试运行方案

2.运行要求符合性支持文件

3.空域批准材料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材料

C.申请人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1 运营人基

本条件

D.场景符合性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3 特定运行概

念

E.受理/拒绝通知书

文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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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分管监察

员

日期（开

始/完成）
结果 备注

A.试运行方案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AC-92-2019-1

附件B 运行概

念描述

B.特定运行风险缓控措施

4.1 运行空间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4.2 地面风险缓控措施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4.3 空中风险缓控措施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C.对运营人的一般要求

5.1 运行风险评估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5.2 运行程序与手册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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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运行信息记录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5.4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维

修维护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5.5 外部服务管理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D. 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

6.1 分布式操作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6.2 基本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6.3 远程操控负责人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6.4 飞行前胜任力确认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E.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技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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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人机界面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7.2 指挥与控制（C2）链路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7.3 空域保持能力要求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7.4 战术风险缓控措施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F. 其他评审

1.空域评估资料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根据实际情况

判断是否需要

2.安全管理制度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运行验证

工作项目
分管监察

员

日期（开

始/完成）
结果 备注

A.符合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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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运行环境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2.无人机适航性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3.地面监控系统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4.飞行记录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5.维修记录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B.内部运行验证

1.飞行评估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2.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

记录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5.3 运行信息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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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飞行记录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5.3 运行信息

记录

6.2 基本要求

4.维修记录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2.3 审定程序

和资料

5.3 运行信息

记录

5.4 无人驾驶

航空器系统维

修维护

C．现场验证

1.标准运行流程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5.2 运行程序

与手册

2.应急处置预案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4.1 运行空间

5.2 运行程序

与手册

3.动力失效运行流程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4.2 地面风险

缓控措施

5.2 运行程序

与手册

7.3 空域保持

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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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PS失效运行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4.2 地面风险

缓控措施

5.2 运行程序

与手册

7.3 空域保持

能力要求

5.通信中断运行

□符合

□不符合

□未检查

□不适用

4.2 地面风险

缓控措施

5.2 运行程序

与手册

7.2 指挥与控

制（C2）链路

7.3 空域保持

能力要求

颁发运行批准函

工作项目 分管监察员 完成日期 备注

A.批准运行规范

B.颁发运行批准函和运行规

范

C.总结报告

1.起草审定工作报告，包括难

点总结和改进建议

2.汇集报告的附件，包括：

a.正式申请函

b.工作单

c.申请材料

d.运行规范复印件

e.运行批准函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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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运行空间

特定类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运行空间如上图所示，运行空间由应急区和

飞行区组成，地面、空中风险缓冲区的划设应充分考虑相邻地面区域、相

邻空域具体情况，考虑到本场景相邻地面区域为人口密集区，需划设地面

风险缓冲区。

应急区的确定应主要考虑无人驾驶航空器空域保持能力降低后，为防

止无人驾驶航空器冲出运行空间执行处置程序所需的空间，空间大小与导

航精度、飞行技术误差、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响应时间等因素相关。

地面风险缓冲区的划设主要考虑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控冲出运行空间的影响

范围，缓冲区大小与无人驾驶航空器气动特征、失控速度与高度等因素相

关。

飞出运行空间的概率要求参考《JARUS guidelines on Specific

Operations Risk Assessment》（JAR-DEL-WG6-D.04）2.5.3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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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运行手册

运行手册要适用于提出的运行种类，应至少覆盖以下内容：

一、 标准运行程序

1.飞行计划，包括对以下内容进行评估

（1）运行区域及周边区域，包括地形、潜在的障碍物、人群上空飞行、

关键基础设施等；

（2） 周围空域情况；

（3） 环境条件；

（4） 参与运行的人员及其职责；

（5）运行相关人员、外部单位间的沟通流程。

2.飞行前的检查程序

（1）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安全运行状态；

（2）记录检查情况。

3.启动及恢复程序；

4.（标准）飞行中的程序；

5.飞行后程序。

二、 非正常运行程序

1.处理无人驾驶航空器偏离飞行区的程序；

2.处理无人驾驶航空器进入应急区的程序；

3.处理不利运行条件的程序（如降雨、大风、结冰等）；

4.处理外部系统性能降低的程序（如通信中断、卫星导航丢星）。

三、应急程序

应急运行程序用来处理无法恢复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失控情况，至少包

括：

1.避免或者至少将对第三方危害降到最低的程序。对于空中风险，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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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个使碰撞风险降到最低的避撞策略。

2.紧急恢复程序，如立即降落、可控制的碰撞终止飞行等。

四、应急响应预案

1.运行人应确定应急响应处置方案：

（1）限制碰撞影响升级的方案（例如通知有关单位）；

（2）向空管人员发出告警；

2.定义识别应急情况的标准；

3.清晰描述运行人员处置程序与职责；

4.需通过演练验证预案有效，并与培训大纲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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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培训手册

为确保运行相关人员能够明确、胜任、熟悉职责与分工，运营人应制

定相应的培训计划与考核要求。培训手册应包括：

1. 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能力要求、培训大纲与考核要求；

2. 维修维护人员能力要求、培训大纲与考核要求；

3. 其他运行相关人员能力要求、培训大纲与考核要求。



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 2022年9月14日印发


	民用轻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配送试运行审定指南
	1总则
	1.1目的和依据
	1.2场景概述
	1.3适用范围

	2试运行审定及监察
	2.1 运营人基本条件
	2.2 审定机构和日常监察
	2.3 审定程序和申请材料

	3特定运行概念
	3.1 飞行模式
	3.2 飞行区域
	3.3 起降场
	3.4 无人驾驶航空器
	3.5 航线划设
	3.6 其它要求

	4特定运行风险缓控措施要求
	4.1 运行空间 
	4.2 地面风险缓控
	4.3 空中风险缓控

	5对运营人的一般要求
	5.1 运行风险评估
	5.2 运行程序与手册
	5.3 运行信息记录
	5.4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维修维护
	5.5 外部服务管理

	6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人员要求
	6.1 分布式操作
	6.2 基本要求
	6.3 远程操控负责人
	6.4 飞行前胜任力确认

	7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技术要求
	7.1 人机界面要求
	7.2 指挥与控制（C2）链路
	7.3 空域保持能力要求
	7.4 战术风险缓控措施

	附件1 术语解释
	附件2 试运行审定工作单
	附件3 运行空间
	附件4 运行手册
	附件5 培训手册


